柳州市鱼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
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柳鱼峰城管责拆决字〔2024〕第53026号 
当事人：罗广宝
地  址：广西鹿寨县古亭山开发区春苑路西一巷34号 
罗广宝：																		
你在阳和工业新区春苑路西一巷34号建设建（构）筑物的行为，涉嫌未取得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进行建设，本机关于2024年10月14日立案调查。
经查明，你在阳和工业新区春苑路西一巷34号建设钢架棚，建设尺寸为：11.8米×4.1米；建筑总面积为：48.38平方米，已建完，违法情节轻微。
上述事实，由以下证据证实：
证据一：《柳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现场勘验（检查）笔录》、《现场照片及说明》、《书证、物证、视听资料、电子数据自行取证文书》，证明罗广宝在阳和工业新区春苑路西一巷34号建设钢架棚，建设尺寸为：11.8米×4.1米；建筑总面积为：48.38平方米，已建完；
证据二：2024年11月27日执法队员走访罗广宝进行调查询问制作《书证、物证、视听资料、电子数据自行取证文书》，证明罗广宝违法事实真实存在；
证据三：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北部生态新区分局出具的《行政处罚意见书》，证明立案查处的涉嫌违法建设的部分建筑，罗广宝未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规定进行建设。
2025年1月9日，本机关依法向你送达了《柳州市鱼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责令限期拆除告知书》（柳鱼峰城管责拆告字〔2024〕第53026号），告知你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及内容，并告知你依法享有的权利。
你在规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、申辩要求。
本机关认为，你未取得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在阳和工业新区春苑路西一巷34号建设钢架棚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六十四条的规定，应当责令停止建设，限期拆除。
鉴于你阳和工业新区春苑路西一巷34号建设钢架棚，建筑总面积为：48.38平方米，对照《柳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（2023版）》C101.64.2的规定，建筑总面积在三百平方米以下，违法情节轻微，故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六十四条的规定，决定责令你立即停止违法建设行为，并作出如下决定：责令限期自行拆除上述违法建筑。
履行的方式和期限：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自行拆除上述违法建筑。
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柳州市鱼峰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；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起诉，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、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，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照有关规定强制执行。
附：相关法条摘要附后


柳州市鱼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
二〇二五年三月十一日
 

联系人：阳和城管执法中队（付义、杨亚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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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相关法条摘要
1、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四十条第一款“在城市、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、构筑物、道路、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，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市、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。”
2、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六十四条规定的由“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；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，限期拆除，不能拆除的，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，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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